
( 一 ) 

 

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        文件 S T D C  3 / 2 0 2 5  

討論文件 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 

新一輪「行人通道加建上蓋」計劃  

目的  

  本文件旨在向沙田區議會介紹政府新一輪「行人通道加建上

蓋」計劃，並邀請區議會就有關計劃提出意見。  

背景  

2 .   政府致力締造行人友善環境，鼓勵市民「安步當車」，故此

分別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九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推行兩輪「行人

通道加建上蓋」計劃，由運輸署邀請各區區議會在區內建議合適的

主要公共行人通道加建上蓋，並聯同路政署積極推展各區選定的項

目。  

3 .   考慮到首輪計劃中的各個項目已陸續推展，其中沙田區的行

人 通 道 上 蓋 項 目 (樂 景 街 由 港 鐵 火 炭 站 A 出 口 至 榕 翠 園 )已 在 二 零

二三年八月竣工，為推行新一輪計劃，現邀請各區區議會在區內再

次建議一條合適的行人通道以加建上蓋，以繼續締造「行人友善」

環境。  

 

 

 

 

 



( 二 ) 

建議  

4 .   考慮適合加建上蓋的行人通道時，可參考以下的基本條件，

提供舒適的步行環境利便市民出行：  

( a )  連 接 主 要 公 共 運 輸 設 施 (包 括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及 鐵 路 站 )

或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 /升降機系統；  

( b )  加建上蓋 後，現 有或經擴 闊後的 行人路須 有足夠 闊度，

以保持行人通道暢通；  

( c )  有較高的行人流量，特別是長者及有需要人士；  

( d )  不會對周 邊樹木 、公用事 業設施 、建築物 及商鋪 等構成

嚴重影響；  

( e )  受市民廣泛歡迎，並無重大反對意見；及  

( f )  附 近 3 0 0 米 範 圍 內 沒 有 其 他 有 蓋 行 人 通 道 (包 括 現 有 或

計劃中的有蓋行人通道 )作替代路線。  

5 .   為協助區議會按上文第 4 段的條件揀選合適的行人通道加建

上蓋，運輸署和路政署整合了過往有關區內興建行人通道上蓋的建

議 (見附件 )，並以上文的條件作初步審視，認為以下走線能最有效

達致本項目的目標：  

     「港鐵大圍站 A 出口至文禮閣」的行人路段  

若區議會同意上述建議，路政署會隨即展開技術研究，以確定工程

項目的可行性。如該走線方案在技術上可行，便會正式立項。如技

術研究顯示地下管道設施和現有結構過度密集，或附近樹木及其根

部限制而未能夠物色適當位置作為地基，該工程項目將定性為技術

上不可行。屆時，運輸署及路政署會再次邀請區議會重新揀選合適

的行人通道加建上蓋。  

 



( 三 ) 

6 .   如 區 議 會 認 為 有 其 他 地 點 /走 線 方 案 較 政 府 建 議 走 線 更 為 合

適作加建上蓋，政府歡迎區議會由會議日期起一個月內向運輸署提

出建議。區議會需將期間所收集的建議歸納為不多於兩個方案，運

輸 署 及 路 政 署 會 再 作 初 步 審 視 ， 並 就 歸 納 的 方 案 向 區 議 會 提 供 意

見，供區議會進一步討論及排列優先方案以進行技術研究。  

工程實施日期  

7 .   行 人 通 道 加 建 上 蓋 的 項 目 進 度 視 乎 區 議 會 討 論 及 往 後 規 劃

和設計程序所需時間。如有關工程的預算不超過工務工程計劃丁級

項目的撥款上限，而當中並無重大技術困難或地區反對意見，推展

時間會較短。如有關工程的預算超過工務工程計劃丁級項目的撥款

上限，工程則需要根據既定工務工程的程序立項，繼而再經立法會

審批撥款後才可開展。  

徵求意見  

8 .   現誠邀區議會就本文件的第 5 段提供意見及予以支持。如有

第 6 段所述的情況，歡迎區議會由 會議日期起一個月內向運輸署提

出建議。  

 

 

 

運輸署  

路政署  

二零二五年一月  


